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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进入 7 月，我市气温节节攀
升，少数电动自行车骑乘者因为怕热而不按
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为此，交警部门展开专
项整治。

6日晚8时许，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
副大队长杨磊正带领民警、辅警在市区青年
路工农路路口开展行动。“今晚，我们大队全
警出动，在辖区9个执勤点进行整治。”杨磊
告诉记者，根据《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和《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驾乘电动自行车
佩戴安全头盔的通告》，从去年9月1日起，
在南通市行政区域内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
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目前，经
过交警部门的宣传教育和严格管理，“戴盔出
行”已被广大电动自行车驾乘人接受，成为南
通城市“新风尚”。但随着夏季气温升高，一
些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感觉“天热捂得慌”，不
愿佩戴安全头盔。

“特别是夜间，他们认为‘交警下班了’，
更是心存侥幸。”杨磊话音刚落，不远处一名
骑行电动自行车的男子看到前方交警执勤，
立刻从车筐里拿出头盔戴上。杨磊见状立刻
将其拦下。一开始，男子还想抵赖，看到杨磊
胸前的执法记录仪才低下了头，接受处罚。

至当晚10时许，两个小时，市交警二大
队在市区9个执勤点共查处200余起驾乘电

动自行车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
行为。虽说戴盔情况总体较好，但200余起
也是不小的数字。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
被处罚的电动自行车上都备有安全头盔，可
不少驾驶人就是怕热、怕麻烦不肯佩戴。“佩
戴安全头盔是为了您自身的安全，不是看到
我才要佩戴。”杨磊每纠正一起交通违法，都
要苦口婆心地教育劝导。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侦查大队了解
到，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颅脑损
伤是造成驾乘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按规定
佩戴安全头盔，能将此类交通事故的死亡风
险降低60%至70%。”侦查大队副大队长王
志刚介绍，最近一个多月时间里，市区连续发
生3起涉及电动自行车的重大交通事故，驾
驶人因为未佩戴安全头盔，造成人员伤亡，

“其中两起就是发生在夜间。”
夜间如此，白天情况又如何呢？7日下午

3时许，市区人民路工农路路口，交警一大队
中队长林维戎带领民警开展整治，虽说总体
情况良好，但仍有数名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
被拦下处罚。与夜间情况类似，看到民警后，
这些驾驶人才慌忙停车，取出头盔戴上。其
中，两名外卖骑手也因为天热未戴头盔，林维
戎除了对他们进行处罚外，还登记抄报相关
外卖平台，“平台也会对他们进行相应处罚，
停止2至3天的派单。”

“我们将持续强化对驾乘电动自行车
不佩戴安全头盔交通违法的管理。”林维戎
提醒广大驾乘人员，自觉戴好安全头盔，系
紧帽带。夏季可以选择较为轻便、通风透气
效果较好的半盔，既保证行车安全，舒适度也
较高。

记者张亮 通讯员吕斌

晚报讯 由于天气炎热，不少电动自行
车“骑士”开始嫌弃头盔太闷、太热，因此骑车
不愿意戴头盔。殊不知不戴头盔到底有多危
险。昨天启东交警提供了一段事故现场视
频，看看头盔“戴”与“不戴”的差别有多大？

这是一起近日发生的交通事故，朱某某
驾驶电动自行车沿启东市天王线由南向北行
驶至吕四港镇施建华路交叉路口时，与沿天
王线由北向南行驶的由陆某某驾驶的电动自
行车发生碰撞，致两人受伤、两车受损。

警方表示：当事人朱某某驾驶电动自行
车上路行驶，未实行右侧通行，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的
规定。当事人陆某某未按照规定佩戴安全
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未遵守有关
交通安全的规定，对路面状况观察不够，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五十七条，《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二十二条的规定。在本起事故中，当事人
朱某某负主要责任，当事人陆某某负次要
责任。

记者了解到，电动自行车“面对面”相
撞的结果是，朱某某因佩戴安全头盔保护
了头部仅左腿轻微受伤，陆某某因未按照
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颅内出现蛛血、多发颅面
部骨折等多部位受伤严重，将面临十几万的
医疗费用……

警方表示：血淋淋的事故表明，骑电动自
行车戴不戴头盔后果大不一样。请广大市民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
佩戴安全头盔，可以有效降低交通事故中的死
伤风险，希望大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共同
营造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记者黄海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启东市公安局获
悉，该局城西派出所一举破获近期发生的一
起团伙盗窃案。4名犯罪嫌疑人在夜间通过
随机拉车门的方式盗取车内财物，涉案金额
近5万元。

1日，启东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到多
起报警，称停放在润福花园小区多辆私家车
内的烟酒、现金等财物不翼而飞。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
案件侦查工作，在调取小区内的公共区域
视频后发现，夜晚有4名犯罪嫌疑人鬼鬼
祟祟在小区转悠，经过停放的车辆就随机
拉开车门，碰上没有锁车门的，就进入车内
翻找贵重物品，实施盗窃。随后，民警通过
案件串并发现，在短时间内，启东市御龙花
园、东郊花园等7个小区都有类似的案件
发生。

民警随即对案发小区及周围进行走访，
通过技侦手段，在启东市区一家宾馆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行踪。据宾馆工作人员反映，这
段时间有几名小伙子白天在宾馆睡大觉，晚
上经常外出，行为异常。

7月2日，城西派出所组织警力来到宾馆
侦查，在他们居住的宾馆房间内查获了被盗
物品，民警随即对孟某、徐某等4人进行传
唤。据了解，4名嫌疑人以前是校友，均未满
18周岁，目前都辍学在家。经调查，4名嫌疑
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4人
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据了解，4名嫌疑人之所以能够屡屡得
手，与一些车主的粗心大意有关。警方提醒
广大车主，不要在车内存放现金或贵重物品，
如有必要一定要存放隐秘，做好遮盖。同时，
建议在外停车时，尽量选择有专人看管的停
车场，下车切记锁好车门车窗，一旦发现钱物
被盗，要及时报警。

通讯员鲍欣欣 卫彦华 龚圣云
记者黄海

最近，市民宁先生遇到一桩烦心事。对
方明明谈好以商铺作抵，让宁先生帮助其代
偿债务，可最终到手的协议却让宁先生傻了
眼，这份协议中只字未提商铺条款，仅有他的
代偿义务。记者7日从海安法院了解到，想
要靠耍小聪明“金蝉脱壳”的被告公司终未能
如愿。

为尽快拿到欠款充当“接盘侠”

宁先生与张老板素有生意往来，张老板
积欠宁先生借款连本带息共计170万余元。
2019年春节后不久，张老板主动联系宁先
生，称其所挂靠的建筑公司有一套属于其名
下的商铺，目前市值200多万元，用于抵债绰
绰有余。但张老板称，他还欠一家机械设备
租赁公司约35万元，因资金周转问题，无法
在法院判决期限内偿还，如果宁先生有意代
付，他可以去挂靠单位做工作，让其将商铺产
权网签给宁先生。宁先生答应考虑一下。

与此同时，建筑公司作为张老板的被挂
靠人，因对其在租赁合同纠纷中需承担连带
责任的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已向法院提起上
诉。张老板极力游说建筑公司黄总，称找了
一个靠谱的下家代偿，只需将那家商铺网签
给他。

张老板还通过黄总游说建筑公司高层，
称其目前已身无分文且欠债累累，如法院判
决既定，建筑公司必然要承担连带责任。宁
先生同意代为偿还，相当于帮建筑公司履行
了连带责任，是一举两得的办法。也许是出
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顾虑，建筑公司高
层终于同意了。

说好抵债的商铺“不翼而飞”

张老板所说的商铺，位于苏州城区一处
商业繁华地段，是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抵算
给建筑公司的，享受权利人为张老板。但商
铺无法直接给付张老板，需由其所挂靠的建
筑公司配合网签。于是，张老板在微信中传
输了一张享受权利人为他本人的抵算协议书

照片给宁先生。宁先生觉得这次有戏，便应
邀前往建筑公司商谈具体事宜。

约定当天，宁先生在建筑公司与张老板、
黄总和机械设备租赁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总商
量，确定由宁先生为张老板和建筑公司向机
械设备租赁公司代偿判决中的35万元，用张
老板挂靠的那套商铺抵算张老板欠宁先生的
债务。

谈妥后已临近下班，在建筑公司法务部，
律师草拟协议初稿后交4人核对，宁先生悄
悄将协议草稿用手机拍了下来。很快，正式
协议也打出来了，因时间太晚，大家未再细
看，很快都在协议上签名。此时已是晚上8
点多，建筑公司无法加盖公章。双方约定次
日加盖印章后，再将协议书交给各方。

次日一大早，机械设备租赁公司于总致
电宁先生，说按照昨天签的协议，宁先生需先
给付10万元。电话那头的宁先生却很恼火，
称商铺抵算条款明摆着打印在草稿上的，拿
到手的协议书上居然没有了。随后，他拍了
一张协议书正式文本的照片传给对方作比
对，果不其然，通篇协议都找不着用房抵款的
任何字眼。张老板得知后也觉得不可思议。

代偿协议显失公平被撤销

条款为何消失？建筑公司黄总的说辞
是，之所以签这个合同，只是由宁先生帮张老
板代付建筑设备租赁费，与建筑公司无任何
关系；即便按照宁先生所说的，正式协议文本
删除商铺抵算条款，也是各方意思一致变更
的结果。

黄总的这套说法，让宁先生哭笑不得。
“如果不是因为说好了给我商铺产权，我又怎
么会到建筑公司去签订这份协议？”无奈之
下，他将建筑公司和张老板、机械设备租赁公
司告上法庭，要求撤销代偿协议。

海安法院经审理认为，协议只写明宁先
生代张老板偿付租赁费35万元，同时免除已
生效判决确定的建筑公司对机械设备租赁公
司债务的连带责任情况下，当事人宁先生在
协议上签字的可信度极低。该份协议显然违
背了四方当事人前往建筑公司商谈以房抵债
的真正目的。结合证人建筑公司黄总的陈
述，一审法院认定该份协议相对宁先生而言
构成显失公平，判决撤销案涉协议书。

一审后，被告建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人物均化名）
本报通讯员储慧文 本报记者王玮丽

两小时200余人骑车未戴盔被罚
南通交警提醒：天气虽热，头盔勿忘！

电动自行车“面对面”相撞酿事故

戴不戴头盔后果大不一样

昔日校友一块儿当小偷
专门盗窃车内财物的4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说好的“以房抵款”合同里没了
一公司欲“金蝉脱壳”未获法院支持

7日下午3时许，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在市区人民路工农路路口开展驾乘电动自
行车不戴安全头盔专项整治。 通讯员吕斌


